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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廈 門 國 際 銀 行 增 資 擴 股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本公司獲悉廈銀已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第二期增資擴股，以致本公司所持廈

銀的股權由約 20.71%被攤薄至約 18.7739%。經考慮廈銀發行新股的相關條款及價格，目前

預計本公司就第二期增資擴股於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年度可能錄得攤

薄收益約港幣3,500 萬元。此乃根據本公司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以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之廈銀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十日止之未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計算。實際的攤薄收益將根據廈銀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財務數字計算，惟現階段尚未取得有關數字，因此上述估計收益將因應廈銀未來提供的財

務數字而有所變動。 
 

本公告內容僅根據本公司所取得未經審核財務資料而刊載，且並未經本公司獨立外聘核數

師審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行事。 

 

茲提述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十二日發出的公告(「該公告」)。

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告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獲悉廈門國際銀行(「廈銀」)已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第二期增資擴股，

以致本公司所持廈銀的股權由約 20.71%被攤薄至約 18.7739%。經考慮廈銀發行新股的相關

條款及價格，目前預計本公司就第二期增資擴股於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

政年度可能錄得攤薄收益約港幣3,500 萬元。此乃根據本公司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十日

止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之廈銀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一

月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計算。實際的攤薄收益將根據廈銀截至二零一二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數字計算，惟現階段尚未取得有關數字，因此上述估計收益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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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銀未來提供的財務數字而有所變動。 

 

本公司在廈銀完成第二期增資擴股後，已評估其在廈銀的投資的會計處理方法。根據目前

所得的資料，本公司將繼續對廈銀的財務及營運決策有行使重大影響力的能力。因此，本

公司認為廈銀將繼續被分類為本公司的聯營公司，而其所持廈銀約 18.7739%的股權將繼續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權益會計法入賬。 

 

如該公告所述，根據本公司現有的資料，在廈銀獲得所有相關監管部門的批覆後，有可能

會再進行數期增資擴股，以致本公司所持的廈銀股權從現有水平被進一步攤薄至約

16.93%。本公司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及上市規則的規定在有需要時作進

一步的披露。 

 

本公告內容僅根據本公司所取得未經審核財務資料而刊載，且並未經本公司獨立外聘核數

師審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理 
李錦華 

 
香港，二零一三年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翁若同先生（主席）、彭錦光先生（副主席）、朱學倫先

生及李錦華先生；非執行董事為張榮輝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葉啟明先生、史習陶先生

及蘇合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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